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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0_A7_E6_81_8B_E8_c36_51982.htm 案情： 曹某与丈夫傅某

系初中同学，两人于1998年4月份起确定恋爱关系，2001年1

月27日，双方登记结婚后共同生活，婚后未生育子女。傅某

在某企业任外勤员，常年驻在兰州市工作。曹某在兰州探亲

期间，发现丈夫行为异常，与同性朋友之间有种说不出来的

亲昵关系，但曹某仅是怀疑而已，夫妻间关系由此变得紧张

起来，双方经常发生吵闹。为了维持夫妻感情，消除疑虑，

傅某与曹某于2003年1月31日协商签订了《夫妻忠诚协议》，

约定如有一方出现道德品质问题，背叛另一方或有婚外情等

行为，应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费35万元。 事隔不久

，曹某在家中偶然发现丈夫与别的男子发生同性恋关系的照

片数张，即责问傅某，傅某明确告之自己确实与其他男子有

同性恋关系。曹某气愤异常，不能容忍丈夫的不忠行为，向

法院起诉，要求离婚。 诉讼期间，原告曹某提出，傅某与别

的男子发生同性恋关系，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夫妻忠诚协议

》，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要求与被告傅某离婚，并赔偿原

告曹某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费35万元。被告傅某在原告提供

的证据面前，承认与别的男子有同性恋关系，但认为这种关

系并不违反《婚姻法》的规定，也没有严重伤害原告曹某的

夫妻感情，因而不同意原告曹某提出的离婚请求，更不同意

赔偿原告曹某损失费35万元。 评析： 此案的法律问题是，被

告傅某的同性恋行为是否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确认夫妻感

情破裂的情形。对此存在两种争议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



被告傅某的同性恋行为并没有违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

人同居”，是指异性同居而非同性同居，根据“法无明文规

定不违法”的原则，不应当认为傅某的行为导致与原告曹某

的夫妻感情破裂，故原告曹某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判决

驳回曹某的诉讼请求。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被告傅某的同性

恋行为导致了与原告曹某的夫妻感情破裂，因为其同性恋行

为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侵害了

婚姻家庭的稳定性，应当适用《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第五项规定的“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准许原告

曹某与被告傅某的离婚。 以上两种意见就法律适用争议颇大

，实践中又无先例可循，笔者试就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

探讨，以供参考。 一、离婚的原则性标准 我国《婚姻法》第

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

予离婚。”这一规定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我国离婚制度

中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是人民法院处理离婚纠纷，决定是

否准予离婚的基本原则。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指夫妻感情

已达到了真实的、完全的、长久的无可挽回的程度。它包含

着三层意思：一是夫妻感情已经破裂，而不是将要破裂或可

能破裂；二是真正破裂而不是虚假现象或者第三人的猜测臆

断；三是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而不是刚刚产生的裂痕或者尚未

完全破裂。 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虽然《婚姻法》第三

十二条第三款采用列举法规定了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五

种情形，但在实践中原因非常复杂，往往有可能是多种因素

交错在一起，因而在处理离婚案件时，首先应当弄清当事人

离婚的真实原因，在此基础上确定夫妻感情有无达到确已破



裂的标准，以决定是否准予离婚。 二、被告傅某的同性恋行

为构成《婚姻法》规定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条件 众所周知

，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它的内容包括：（1）婚

姻应是一男一女的结合；（2）已婚者不可再行结婚；（3）

禁止任何婚姻关系以外的两性关系。 本文被告傅某与别的男

子发生同性恋关系，表面看来，这种行为是发生在同性之间

的，似乎并不违反《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度，其实不

然，我国《婚姻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夫妻双方互相忠实包括性行为方面的忠实，这是

婚姻的单一性与排他性的必然要求。被告傅某虽然与原告曹

某签有《夫妻忠诚协议》，但傅某并没有约束自己的行为，

仍与他人保持同性恋关系，事实上与原告曹某已不存在感情

上相吸的可能，在傅某的思想主观上，已经有了第三者，尽

管这种第三者是同性的，但结果仍然是傅某将作为妻子的曹

某在感情上排斥在外，这就带来了傅某与曹某无性爱的可能

，双方无法继续履行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最终导致双方丧

失共同生活的基础，引发夫妻关系解体的后果。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本文被告傅某的同性恋行为违反了我国《婚姻法

》的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和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规

定，背叛了与原告曹某的夫妻感情和关系，因而对曹某与傅

某离婚纠纷案件，应当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

五项“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的规定，确认曹某与

傅某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基于以上结论，最终曹某与傅某

在法院审理中达成调解意见：傅某同意与曹某离婚，并且赔

偿曹某人民币五万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